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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就碳稅財源挹注長照等社福支出之可行性，並於一個月內就開徵碳稅用於長

照之可行性研究之專案報告。 

提案人：鍾孔炤 

連署人：黃秀芳  陳曼麗  蘇治芬 

散會 

 
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修正或遺漏之處？ 

現有委員提出議事更正之提案。 

議事錄更正提案 

針對第 35 次會議議事錄與會議實際情形有誤，其中「6 月 29 日 17 時 12 分至 17 時 16 分」部

分與當天召委 14：21：08 宣布「本日的會議詢答全部結束，現在休息，明天繼續開會」之決議

，顯不相同，故此部分會議開會時間應予刪除。 

提案人：林靜儀  吳焜裕  林淑芬 

主席：請問各位，對議事錄更正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繼續報告。 

二、邀請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就「護病比與健保護理費給付連動政策對於

改善護理人員血汗勞動之成效」列席報告，並備質詢。 
主席：本日會議議程為：一、審查本院委員吳焜裕等 29 人擬具「油症患者健康照護服務條例第四

條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邀請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就「護病比與健保護理費給付

連動政策對於改善護理人員血汗勞動之成效」列席報告，並備質詢。三、處理中華民國 105 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衛生福利部主管預算（公務預算）解凍案 68 案（詢答及處理）。四、處

理中華民國 105 年度衛生福利部主管財團法人預算解凍案 21 案（詢答及處理）。 

首先，請提案人吳委員焜裕就油症患者健康照護服務條例修正草案說明提案旨趣。 

吳委員焜裕：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身為一位領有視障手冊的視障人士，今年年初去

參加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的會員大會時，很多會員都非常感謝上屆立法委員能夠通過油症

患者健康照護服務條例，然而經過近一年的實施後，他們發現有些地方可以再改善，讓此條例

落實起來比較方便，所以本席就依照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會員們的建議提了此次的修正案

，也感謝林委員淑芬共同聯提，因為這是應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會員們的要求，他們也表

示對林委員的感激。 

針對第四條部分，如果現在沒有資料的人要申請成為受照顧者時，其中一項條件就是要抽血

檢驗戴奧辛，但問題是，首先檢驗樣本需要抽很多血，過去大概要抽 50cc 的血液，現在大概要

30cc 或 40cc。第二，其實戴奧辛的檢測滿貴的，價格從二萬七千多到三萬元不等，但最重要的

是，即使抽血檢驗了，其血中濃度是否能證明中毒，這也是學術上的爭論。再加上很多油症患

者都是弱勢家庭，生活不是很好，要他們一次拿出那麼多錢來做戴奧辛的檢驗，萬一檢驗出來

的濃度過低而被排除，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經濟負擔。況且如果家裡人多的話，所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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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額就更龐大，因此他們會很遲疑是否要申請，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其次，雖然我們根據日本的濃度標準來判定異常值，但卻未考慮到很多事情，第一、我們不

知道我們當時中毒的濃度是比日本人低還是高。第二、40 年前分析儀器的化學專業性比較差，

差很多，而 40 年後分析儀器的化學專業性很高，這樣分析起來，濃度都會偏低，所以學術上目

前用血液來檢測，可能會碰到很多困難，因此我們建議中毒暴露相關證明資料應由專家審查，

必要時再輔助抽血檢驗的方式來鑑定，這樣可能是比較好的方式。 

另外，有關第十二條撫慰金的問題，我的同事郭育良，目前是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所長，根

據他的研究顯示，油症患者對下一代的健康是有影響的，所以當時的中毒者可能會不想結婚，

即使結婚也不敢生育，導致很多人往生後找不到直系血親卑親屬來請領這筆款項，所以應該修

改為父母也可以請領，這樣會比較好。 

目前執行至今，由於主管機關所掌握的資訊有限，加上請領的人很少，因此我們建議要延長

請領的期限。此外，很多人不願意站出來請領這些錢，因為他們怕社會會投以異樣的眼光來看

待，這部分對他們也造成了困擾，所以幫助他們請領這些款項也很重要，因上述種種原因，我

們提出了第四條和第十二條的修正案，請大家公平審查，謝謝。 

主席：接下來請衛福部就本日四項議題一併報告，勞動部就本日第二項議題報告，報告完畢後進行

詢答，每位委員質詢時間為 10 分鐘，得延長 2 分鐘；上午 10 時 30 分截止登記。委員如有書面

質詢，請於散會前提出，逾期不受理。 

另外，今天的臨時提案有 4 案，因涉及預算案及法人基金解凍案大概有 8、90 案，所以今天

暫不處理臨時提案。 

首先請衛福部林部長報告。 

林部長奏延：主席、各位委員。第一個報告是針對「吳委員焜裕等 21 人擬具『油症患者健康照護

服務條例第四條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第二個報告是針對「護病比與健保護理費給付

連動政策對於改善護理人員血汗勞動之成效」報告；第三個報告是針對「衛生福利部主管 105

年度單位預算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凍結案」，其報告內容分別如下： 

首先就「油症患者健康照護服務條例第四條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報告如下。 

為增進油症患者之健康照護，大院業於 104 年 1 月 22 日三讀通過「油症患者健康照護服務條

例」，這是自本部 100 年訂定「多氯聯苯中毒患者健康照護服務實施要點」後，進一步提升油

症患者健康照護服務之法律位階。本部將持續努力促使油症患者獲得妥善醫療照護及提供各項

健康服務。今天關於吳委員焜裕等 21 人擬具「油症患者健康照護服務條例第四條及第十二條條

文修正草案」，提出本部意見。敬請各位 委員不吝指教： 

壹、背景說明 

民國 68 年於臺中彰化地區，因廠商提煉米糠油之脫臭過程以多氯聯苯為熱媒劑，因熱媒管產

生裂隙，導致多氯聯苯及其熱變性物由隙縫滲入米糠油中，發生多氯聯苯中毒（油症）事件。

政府從事發當年（68 年）起即積極提供各項健康照護服務，包括： 門、急診（不分科別）之部

分負擔補助；定期免費健康檢查（包括一般血液及生化檢驗、腫瘤標記檢查（胎兒蛋白）、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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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篩檢、超音波及心電圖等）；設置專責門診及進行油症患者血中多氯聯苯（PCBs）等化合物

濃度檢驗；健康追蹤調查、訪視關懷及衛教等；因多氯聯苯可能透過胎盤傳給子女，94 年更納

入女性油症患者之第二代子女健康照護；98 年開辦特別門診服務；100 年新增補助第一代油症

患者住院（不分科別）之部分負擔醫療費用。目前油症患者列冊服務計 1,834 人，第一代油症患

者 1,269 人，第二代油症患者 565 人。 

「油症患者健康照護服務條例」業於 104 年 2 月 4 日奉總統令公布施行，除原已由政府提供

的前述健康照護外，另增加以下照護： 

一、擴大第一代患者認定之出生年限，由原來具油症暴露史，且於 68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者

，延後一年，擴及生母為列冊之第一代患者其子女於 6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者，亦納為第一

代患者，主要係考量多氯聯苯可通過胎盤，直接影響胎兒，尤其是 68 年女性患者若有懷孕情形

，對於胎兒健康影響更甚，故將原 69 年次之第二代患者改納為第一代，並增加補助健保不分科

別「住院」之免部分負擔醫療費用。 

二、油症患者之人格及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對其接受教育、就業、醫療等權益，不

得有歧視之對待；非經油症患者同意，不得對其錄音、錄影或攝影；媒體報導油症事件或製作

相關節目時，應注意油症患者或其遺屬之名譽及隱私；從事油症患者醫療照護之機關、機構、

團體及其人員，應注意執行之態度及方法，維護其隱私與社會生活之經營，不得無故洩漏其資

料；違反者處新臺幣 2 萬至 10 萬元以下罰鍰，及受侵害進行訴訟時，政府應提供必要之法律扶

助。 

三、明確規範中央主管機關應推動事項，包括協調設置患者特別門診、健康狀況評估、健康

照護之研究發展、照護宣導及國際交流等事項，應邀集相關各部會、油症患者、專家學者、民

間組織參與，共同推動。 

四、未來疑似患者之新增確認，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檢具中毒暴露相

關證明文件及出具血液多氯聯苯（PCBs）或多氯呋喃（PCDF）濃度異常報告，並經中央主管機

關審查，審查通過者得檢具檢驗報告之費用收據，申請全額補助。 

五、為對已列冊服務之油症患者於本條例施行前死亡，受到痛苦之家屬精神撫慰，死亡者之

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之遺屬，得申請新臺幣 20 萬元之一次撫慰金，公告後兩年未領取者，不

予發給。本部業於 104 年 7 月 24 日公告受理申請油症患者遺屬撫慰金，申請期限自 104 年 8 月

10 日至 106 年 8 月 9 日。 

貳、對於吳委員焜裕等 21 人所提修正草案意見 

有關吳委員焜裕等 21 人所提案之「油症患者健康照護服務條例第四條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

案」，本部說明如下： 

一、有關疑似油症患者申請確認，應檢具血液中多氯聯苯（PCBs）或多氯呋喃（PCDF）濃度

異常報告（包括多氯聯苯中毒之血液濃度異常值標準），係經本部多次召開專家會議，邀請臨

床醫師、環境衛生及法規專家、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以及油症患者代表，並參考日本油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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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以暴露史及血液檢測之判定方式共同訂定，係為認定油症患者具公信力之方式。然因油症

事件事發至今已近 37 年，可能部份患者血液中的多氯聯苯（PCBs）或多氯呋喃濃度已降到一般

平均值，較難透過血中濃度證明其為油症患者，對此患者可能不公平。因此如只具中毒暴露相

關證明文件者，將由中央主管機關邀請專家學者成立委員會審查之。 

二、有關油症患者遺屬撫慰金： 

(一)油症患者遺屬撫慰金之請領對象係參考「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訂定，發給

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如無配偶或直系血親卑親屬，將納入父母得申請。 

(二)油症患者遺屬撫慰金申請期限自 104 年 8 月 10 日至 106 年 8 月 9 日，截至 105 年 6 月已

審核通過 91 案，撥付 1,820 萬元。渠等經費涉及年度預算編列，考量執行效益應予適當年限規

範，另因考量油症患者個資，尊重其隱私權及自主權，本部將持續透過多元管道宣傳及通知遺

屬撫慰金相關訊息，以保障油症患者權益。 

參、總結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完成多項法律案，對業務之推動，有極大之助益，奏延

在此敬致謝忱。尚祈 各位委員，繼續給予支持。 

接下來謹就「護病比與健保護理費給付連動政策對於改善護理人員血汗勞動之成效」提出報

告，敬請指教。 

壹、前言 

國內於 100 年發生嚴重護理人力荒，為改善護理人員工作環境、減輕工作負荷及增加薪資福

利，本部與護理團體合作共同研擬相關改革策略，並於 101 年 5 月推動「護理改革近中程計畫

」，包含修正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護病比納入醫院評鑑、偏鄉護理菁英公費生計畫、簡化醫院

評鑑作業、簡化護理文書作業、提升夜班費及調整健保之護理費給付，以充分反應護理貢獻等

一系列改革措施。另為能合理給付護理費，鼓勵醫院重視護理人力，改善職場環境，並確保住

院病人照護品質及安全，本部與護理團體代表於 102 年 7 月 29 日至 31 日間，特至日本考察該

國的「醫療保險給付住院基本費與護病比之連動制度」，之後參考該國護病比連動給付機制，

於 103 年開始於國內試辦護病比與健保支付連動機制，並於 104 年擴大辦理。 

貳、103 年試辦「住院保險診療報酬與護病比連動」情形 

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稱健保署）自 98 年起，即於醫院總額編列專款實施「全民健康保

險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每年約提撥 20 億元不等（7 年來共提撥 111.65 億），用於增

聘護理人力、提高大小夜班費、護理人員薪資、加發獎勵金等。然考量醫院增聘護理人力可有

效降低護病比及減輕護理人員工作負荷，故於 103 年開始試辦「住院保險診療報酬與護病比連

動」計畫，特別於 103 年前述方案之 20 億元專款中編列 4 億元，先行小規模試辦「住院保險診

療報酬與護病比連動」計畫，依不同醫院等級，每月如達特定範圍之護病比者，其該月之住院

護理費可加成 4-6%，詳如下表。另又為避免護理人力過度往都市集中，新增偏鄉醫院住院護理

費加成 3.5%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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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獎勵標準及急性一般病床住院護理費加成比率 

層 級 別 獎 勵 標 準 住 院 護 理 費 加 成 率

醫學中心 
每月三班平均照護人數 8（含）以下 加成 6% 

每月三班平均照護人數 9-10（含） 加成 4% 

區域醫院 
每月三班平均照護人數 8（含）以下 加成 6% 

每月三班平均照護人數 9-11（含） 加成 4% 

地區醫院 
每月三班平均照護人數 8（含）以下 加成 6% 

每月三班平均照護人數 9-12（含） 加成 4% 

精神專科醫院 
每月三班平均照護人數 12（含）以下 加成 6% 

每月三班平均照護人數 13-15（含） 加成 4% 

參、104 年「住院保險診療報酬與護病比連動」情形 

本部健保署於進行 104 年醫院總額協商時，考量「全民健康保險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

」實施多年已達穩定，建議將經費回歸於一般服務部門，用於調整「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

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住院護理費」，爰協商結果將 104 年原預算 20 億元自專款項目移列至一般 

服務部門。104 年「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住院護理費」相關修訂內容

如下： 

一、調升支付點數： 

急性一般病床及經濟病床、精神急性一般及經濟病床之住院護理費支付點數調升 6%，亦即醫

院依其特約類別及病人入住病床別不同，住院護理費支付點數由原先 180-643 點提升至 191-682

點。 

二、護病比與健保支付連動： 

對於全日平均護病比（以下稱護病比）達特定範圍之醫院，其住院護理費支付點數加成 9-11%

給付。各特約類別醫院住院護理費之護病比加成給付範圍如下表： 

全日平均護病比範圍 住院護理費加成率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8.5-8.9 11.5-11.9 14.5-14.9 9% 

8.0-8.4 11.0-11.4 14.0-14.4 10% 

< 8.0 < 11.0 < 14.0 11% 

三、偏鄉醫院加成： 

考量偏鄉護理人力招募困難度，對於本部「偏鄉護理菁英計畫公費生管理要點」所定偏鄉地

區範圍之醫院，包括澎湖縣、花蓮縣、台東縣等地區的醫院，另給予住院護理費支付點數加成

3.5%。 

肆、105 年的「住院保險診療報酬與護病比連動」情形： 

105 年本部健保署賡續辦理「住院保險診療報酬與護病比連動」計畫，且已訂定依每年總額成

長率，逐年累計成長於一般部門總額內。另為持續改善護理勞動條件，105 年醫院醫療給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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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中，非協商因素之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增列 91.6 億元，用於調整基本診療項目支付點

數，其中急性一般及經濟病床（含精神）住院護理費調升支付點數 7%，其餘病床住院護理費調

升支付點數 11.4%。 

伍、執行成效 

「住院保險診療報酬與護病比連動」經過 103 年試辦和 104 年之實施，其成效如下： 

一、護理人力增加：統計 103 年至 104 年，共計淨增加護理人力 2,740 人（淨增加人數詳下表

，已扣除因醫院擴增床數而增聘之護理人員數）。 

年度 
類別 

103 104 合計 

總數 1,317 1,423 2,740

醫學中心 682 473 1,155

區域醫院 609 937 1,546

地區醫院 54 -2 52

精神專科 -31 24 -7

慢性醫院 3 -9 -6

二、病人照護品質提升：104 年醫院全體跌倒發生率、壓瘡發生率及感染發生率分別為 0.49%

、0.6%、1.3%，其與 103 年比較，各下降 0.04%、0.03%、0.26%。 

項目\年 103 104 

跌

倒

發

生

率 

全體 0.53% 0.49% 

-醫學中心 0.44% 0.44% 

-區域醫院 0.44% 0.47% 

-地區醫院 0.44% 0.43% 

-精神專科 8.13% 1.67% 

-慢性醫院 0.91% 0.11% 

壓

瘡

發

生

率 

全體 0.63% 0.60% 

-醫學中心 1.12% 1.18% 

-區域醫院 0.31% 0.29% 

-地區醫院 0.51% 0.42% 

-精神專科 0.01% 0.00% 

-慢性醫院 2.40% 0.83% 

感

染

發

生

率 

全體 1.70% 1.30% 

-醫學中心 1.98% 1.72% 

-區域醫院 1.36% 1.09% 

-地區醫院 1.92% 1.14% 

-精神專科 2.29% 0.53% 

-慢性醫院 17.91%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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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護病比的改善： 

本部根據各醫院費用填報之護病比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平均有 95%以上之月次達到較醫院

評鑑基準為佳之護病比，符合加成範圍。健保署 104 年各層級醫院護病比加成給付情形，詳如

下表所列。 

加成率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護病比範圍 符合月次 護病比範圍 符合月次 護病比範圍 符合月次

11% < 8.0 160 < 11.0 909 < 14.0 4,024 

10% 8.0–8.4 93 11.0–11.4 63 14.0–14.4 66 

9% 8.5–8.9 31 11.5–11.9 49 14.5–14.9 50 

無加成 > 8.9 28 > 11.9 60 > 14.9 60 

總計 312 1,081 4,200 

1.資料來源：費用年月 104 年 1 月至 12 月健保署 VPN 醫院登錄結構性資料。 

2.製表日期：105 年 2 月 22 日。 

3.總計係合計各級醫院申報之總月次 

護理人力是病人安全保障的重要一環，本部經與跨部會、專家學者、護理及醫界等共同努力

下，全國護理執業人數已逐年增加，根據護理執業登記資料，105 年 5 月護理執業人數已達 15

萬 3,069 人，較 101 年護理改革前增加 1 萬 6,654 人，總離職率及總空缺率亦各從 13.14%及

7.22%下降至 10.50%及 5.62%，並呈下降趨勢，顯見護理改革已見成效。為使護病比更能落實，

本部現正研議護病比法制病人化的可行方案，並將持續改善護理勞動條件，以保障安全。 

接下來就衛生福利部主管 105 年度單位預算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凍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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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因為在整個議題上，勞動部也會配合做勞動檢查及勞動法令的把關，請勞動部職安署陳副署

長報告。 

陳副署長秋蓉：主席、各位委員。針對今天的專案報告，勞動部沒有準備書面資料，我謹就歷年來

勞動檢查的部分做補充報告。勞動檢查大概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專案檢查，我們從 97 年

開始就有進行醫療院所的專案檢查，特別在 103 年時，我們做了 480 家地區醫院以上的專案檢

查，而當時的違反比例是偏高的，像是延長工時未依規定加給工資就占了 30%。針對違反規定

的 279 家，我們分別於 104 年、105 年做分年度的複查，去年（104 年）已經完成 128 家的複查

，其違反比例已經明顯下降，而今年度還有 151 家要做複查，我們會在 6 月底完成檢查，檢查

完後，地方政府勞條的檢查結果會登錄在資訊網，這個結果會儘快公布在媒體上。 

第二部分是我們進用了 320 位勞條檢查員後，有做所有勞動條件的檢查，其中包括醫療保健

福利及養護機構，所以去年大概完成 5,000 場次的勞動條件檢查，也針對違反情事者加以裁罰。 

第三部分是有關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包括身心保護、過勞預防以及女性的健康保護等

。在職業安全衛生法方面，今年我們也啟動了身心保護的專案檢查，這個專案檢查也是到今年 6

月底，預計執行醫學中心 21 家、區域醫院 78 家、地區醫院 21 家，總共 120 家的檢查。勞動部

希望能透過檢查來督促醫療院所確實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勞動基準法相關身心健康保護及

勞動工時工資等相關規定，以提供醫療從業人員友善的環境，保障勞工身心健康，並確保醫護

人員的環境是符合相關規定，以上報告。 

主席：提醒一下副署長，現在護士已經擺脫責任制回歸到正常勞基法的規定，所以 104 年和 105 年

勞檢的重點應該是不一樣的，應該要更強化護士在擺脫第八十四條之一的適用後，是否有真的

落實勞動條件的保障。 

現在進行詢答，請洪委員慈庸質詢。 

洪委員慈庸：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前幾天台北市聯合醫院工會籌備會爆料院方透過各

種方式在壓榨員工，包括利用差勤系統作弊等，估計這 5 年來員工被吞了近 5 億的加班費，請

問衛福部有掌握相關情況嗎？ 

主席：請衛福部林部長答復。 

林部長奏延：主席、各位委員。有，這是去年 11 月所做的檢查，今年 7 月 2 日本部的照護司和醫

事司也會同去做檢查，發現對於去年的缺失，他們有做很多改善，加班費從 1,000 萬提高到

3,000 萬，也補了 120 位護理人力，同時電腦程式也做了修改，也增加了申訴專線以及要勞資雙

方定期來協商。 

洪委員慈庸：所以目前掌握的是去年的況狀，今年已有改善？ 

林部長奏延：是。 

洪委員慈庸：員工指出，北市聯醫有幾項手法，譬如：若不是急診就不能申請加班費；申請加班的

審核如果超過三天，單子就會跳回去，無法審核；上班雖超過八小時，但打卡系統只顯示八小

時；半年結算一次的積休欠時數，會加減時數後逐次扣除；會規避勞基法，用金額比較少的獎

金替代加班費。我想這不是空穴來風，請問這五年來，衛福部總共對北市聯醫做了幾次醫院評


